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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因應作為，恐怕仍是緣木求魚。 

二、行政院最近所以成立穩定物價小組，係因今年四月起油、電價格雙漲，引發各項民生物資

價格在預期心理作用下異常波動，並導致社會上普遍的民怨。事實上，當初如果政府主管

部會事先妥善規劃取消油、電凍漲的執行步驟，避免引發預期心理，以今年以來經濟景氣

低迷不振的情勢，根本就不會出現物價上漲的問題。當然；在各項攸關民眾生活的食品、

服務價格，出現一起上揚的情形下，為了減少民怨，政府部門出面宣示穩定物價的態度，

固然有其必要，但在具體作法上，卻務須謹守角色分際，因為我們是一個實施市場經濟的

民主國家。 

三、政府面對物價的波動，能夠採取的因應措施，首先應是由增加供給著手，包括機動降低關

稅鼓勵自國外進口，也可以透過市場調查，提供給消費者充分資訊，抑制不合理上漲。至

於涉及廠商的非法行為，則已有公平交易法加以規範，政府依法行政足矣。 

四、世界經濟不容樂觀，有如世人所見，主要是全球最大經濟體歐盟陷入債務危機。債務危機

不但短期間難以解決，南歐諸國紛紛中箭，歐元面臨存續極大考驗，還從金融面嚴重波及

經濟面，衰退之勢籠罩。同時，美國經濟狀況不如預期，就業數字尤其令人失望，也增添

歐巴馬連任阻力。出狀況的還有中國、印度、巴西等新興國家，世界銀行亦擬調降明年全

球經濟成長數字。世界經濟逆轉，不但政府在民怨中焦頭爛額，財金當局也陷入子彈無多

的窘境。可以說，現今世界經濟如處理不當，其衝擊將有甚於四年前源自美國的金融危機

。 

五、由於國內外經濟情勢展望都非常不樂觀，今年我國經濟成長率能否保住 3%已經面臨極為嚴

峻的挑戰，而國際間包括原油、穀物、基本金屬等各項原物料價格呈現明顯下降的趨勢，

鑑此；執政當局面對的首要課題，應該是如何採行抗衰退策略，致力維持經濟成長，絕非

繼續耽溺於物價波動的想像，虛耗行政力量於物價問題的處理。 

（三十）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內政部首批合宜住宅推出後的熱烈回響

，除足見大台北地區對「居住正義」的迫切性外，也證明政府

這項政策方向的正確，並象徵台灣的公屋政策進入新紀元。本

席認為合宜住宅已較過去的國宅政策進步；但整個制度仍存有

一些根本的問題，值得討論改進。過去的國宅因價格便宜，使

有心者轉手賣出獲取高利，而現在的合宜住宅制度，雖然已有

訂出限制轉賣的規定，但並未能矯正中籤買進者可享有豐厚的

潛在獲利，及政府手中解決住宅問題籌碼不斷減少的老問題。

以已開賣的浮洲合宜住宅言，十年後限制令解除，賣出者每戶

可獲利千萬元。以現在平均三萬元的薪資看，一般民眾工作 25
年才賺得到這個數字，但抽中買進合宜住宅者，卻立即享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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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的「潛在獲利」；而這獲利，其實大部分是來自於政府的

贈送。其公平性是有爭議的？更遑論其間難免有「刻意抽籤資

格合法化」者，以求有此千萬潛在獲利機會的民眾。「居住正

義」的訴求；是讓政府提供公有土地，以國家的資源協助經濟

弱勢者擁有自己的住宅，是為了解決居住問題，而不是要給予

獲利增值的機會。故本席前曾建議政府應建立一套「明訂遊戲

規則的賣回機制」；籲請有關單位再慎重其事，以解決售屋不

當獲利的問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實現「住者有其屋」是高尚的理想，值得政府努力。但如果這個「有其屋」是指擁有房屋

，則斷不可能實現。歷史上只有那種百分之百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國家才可能實現，但其

流弊則更嚴重。但如果「有其屋」是指擁有居住的房子—不論是政府透過租金補貼、或公

屋的出租，讓經濟弱勢者得有安身立命之住所，則較有可能實現。 

二、雖然台灣號稱自有房屋率達八五%，但實際擁有自有房屋者約七成左右，另外三成的無殼蝸

牛，可能一輩子買不起房子，其中又有三成民眾收入遠低於平均值，這些人才是政府要實

現居住正義的主要「服務客戶」。政府雖然給予高額的貸款，但坦白說，大部分上班族其

實「借不起」這麼多的錢，而且一旦利率反轉，各種社會問題與金融問題齊來，情況會更

慘。 

三、過去的國宅由於價格便宜，抽中購買者往往在轉手賣出後即可獲利多多，越是精華地區的

國宅，獲利成數越高。政府在不斷賣出國宅後，手中籌碼日少，又要不斷找地、蓋屋，終

而無以為繼。現在的合宜住宅制度，基本上仍由政府提供土地，但開放由建商提出規畫及

興建、銷售，政府在招標中限定了價格上限，同時監控其品質。這種設計讓合宜住宅能提

供高品質又低價的住宅給需要的民眾，某種程度上矯正過去國宅品質低劣的積弊。 

四、在浮洲案中限制轉賣規定雖提高為十年，但仍未能矯正中籤買進者可享有豐厚的潛在獲利

，及政府手中解決住宅問題籌碼不斷減少的老問題。十年後限制令解除，賣出者每戶可獲

利千萬元。以現在平均三萬元的薪資看，一般民眾工作廿五年才賺得到這個數字，但抽中

買進合宜住宅者，卻立即享有千萬元的「潛在獲利」；這個潛在獲利，其實大部分是來自

於政府的贈送。公平嗎？合理嗎？ 

五、國人「有土斯有財」的傳統思維下，買房子的民眾，固然有居住的需求，但也一直存有「

增值、保值」的想法。但重點是政府提供公有土地，以國家的資源協助經濟弱勢者擁有自

己的住宅，是為了解決其居住問題，而不是要給予其獲利增值的機會。本席認同加強公屋

（不論其名為合宜住宅、社會住宅、或現代住宅）的供給，但應以「出租」為主軸，更絕

對不可蓋完出售了事，這樣只會重蹈國宅的覆轍。對出售的公屋，應設定「買回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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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屋者如要出售時，以一定的計價方式，只能賣回給政府。如此才能讓出租與出售的公屋

，籌碼永遠留在政府手上。政府實現居住正義、落實住者有其屋，公屋出租及「限制買者

獲取暴利」才是更能實現其目標的方式。同時應讓民眾充分瞭解公屋政策之精神，至於寄

望房地產漲價能獲利、獲取資產價格上漲利益，這種「漲價歸私」的目標，則不該也不能

是政府的責任。 

（三十一）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國內貧富差距不斷擴大，若政府不能

導正扭曲的體制，將會造成社會大多數人仇視富豪心理高漲

，為社會注入不安因素，影響經濟再發展，特籲請政府正視

。政府一再向國人聲稱，臺灣所得分配不均程度，較新加坡

、日本、香港、南韓等亞洲鄰近國家低，甚至低於美國。但

對照最近摩根士丹利提出「億萬富翁指標」，臺灣在全球主

要新興國家排名第三，這豈不是莫大諷刺？本席關注的是，

勤儉儲蓄早已不再是美德，超低利率使得儲蓄毫無利益，但

富人資金卻可縱橫全球市場賺取資本利得。財富集中少數人

將衍生「中產階級消失」現象，且如果財富集中是來自於政

策、制度設計或政商利益共生，但大多數民眾薪資卻不足以

應付生活開銷，政府政策獎勵資本利得，卻對勤勞所得苛刻

，令人望塵莫及的房價使絕大多數中產階級受害，這一切不

都在懲罰中低所得階層？不正義的租稅體制主宰國家財政，

政府為經營不善甚至瀕臨破產的銀行爛攤子買單，虧損累累

不斷增加的勞保費、健保費與國債負擔，都強加諸在勤奮工

作及持家的中產階級身上，讓中產階級財富大幅萎縮，政府

豈可不正視問題的嚴重性？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觀察財富分配狀況的重要指標之一，就是貧富之間的所得差距倍數，差距愈大，分配不均

的現象就愈嚴重。台灣貧富差距明顯擴大的分水嶺是 1980 年，1980 年以前均穩定維持在四

倍左右，其後每十年跳升一倍，2000 年之後已超過六倍。換句話說，台灣經歷兩次政黨輪

替，政權更迭並沒有改善所得分配、縮小貧富差距，甚至屢創新高，面對貧富差距擴大的

現象，政府顯然缺乏有效對策。 

二、影響財富分配的因素極多，解決之道自然需要多管齊下。產業外移、景氣衰退、知識經濟

興起等，讓弱勢者無力招架，陷入貧者愈貧的困局，執政者透過教育、輔導產業轉型及加


